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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安办发〔2024〕104 号

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转发《国务院安委会关于推动建立完善
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

的意见》的通知

各市安全生产委员会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，中央驻晋和省属

重点企业：

现将《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

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意见》（安委〔2024〕7 号）（以

下简称《意见》）转发给你们，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以下要求，

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《意见》的重要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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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各有关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要深刻理解以国务院安委

会名义下发《意见》，高位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

内部报告奖励机制，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

论述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的重要体现，是认真落实党的二

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社会治理体系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

治理制度的重要举措。推进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

报告奖励机制的意见是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总

体要求的具体体现和重要举措。广大从业人员处于生产经营活动

的第一线，具有第一时间发现和报告事故隐患的便利条件和优

势，对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进行内部报告内部处置，内部问题

内部解决，能够第一时间消除影响安全生产的突出问题隐患，防

止隐患引发事故，能够促进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与从业人员同频

共振、同向发力，有利于构建企业内部和谐的劳动关系。各级各

有关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要通过切实做好《意见》的实施，真正

推动生产经营单位的本质安全水平提升。

二、周密部署，迅速推动《意见》落到实处

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和“三管三必须”原则，强

化措施，细化工作方案，认真抓好《意见》的落实，要按照《意

见》规定的时间节点，2025 年 6 月底前推动重点行业领域生产

经营单位，2025 年底前推动其他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实

施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。各生产经营单位要结合自身实

际，细化工作方案，明确时间表和责任人员，迅速推动该项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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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顺利开展和落地生根。各有关企业要尽快建立内部举报奖励制

度，对员工举报的事故隐患，属实的要立即整改，难以立即整改

的，要明确责任人、措施、资金、期限和应急预案，建立台账，

闭环管理。

三、强化宣传普及，营造良好氛围

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

奖励机制的广泛宣传，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用，利用张

贴海报、展板、发放宣传册和微博、微信、客户端等日常宣传形

式，结合安全生产月等主题活动，及时宣传企业典型经验做法，

定期公布相关案例，提升企业及社会公众知晓覆盖面。各有关企

业要强化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宣传教育，

利用三级教育培训、开工第一课、班前会等形式，宣传普及到每

一个车间、班组和员工，提高员工主动查找和举报事故隐患的积

极性，营造人人都是安全员、处处都是安全岗的浓厚氛围。

四、建立内外衔接机制，保障企业员工合法权益

各级各有关部门在推行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

励机制的同时，要继续强化有奖举报“吹哨人”制度，做好对内

报告和对外举报两项制度的有机衔接。企业员工在岗位职责内发

现事故隐患向本企业报告，本企业未及时处理的，有权向有关部

门举报；企业员工在岗位职责外发现本企业事故隐患的，有权向本

企业报告或直接向有关部门举报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《山

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完善全省安全生产匿名举报奖励



- 4 -

兑现工作的通知》《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山西省财政厅 关于进一步

做好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工作的通知》等规定，接到企业员工举报后，

经核查属实的积极兑现奖励，保障企业员工的合法举报权益。

五、加强督导，确保取得良好实效

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结合“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”“打

非治违”“安全生产大检查”“明查暗访”“入企帮扶”等工作，

将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制度制定、资金保

障、奖励发放、台账建立等情况一并纳入检查内容，并作为企业

安全生产制度建设、教育培训方面监督检查重点，对走过场、搞

形式、落实不到位的企业要及时督促整改。各级各有关部门对于

生产经营单位内部报告的事故隐患，正在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的，

依法不予行政处罚；对企业员工内部报告的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不

力，导致事故隐患依然存在甚至发生事故的，要依法对企业和企

业主要负责人严肃追责。

附件：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

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意见

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4 年 8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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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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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报：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。

抄送：省应急厅有关处室。

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8月 12日印发


